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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延期并偿还部分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偿

还天津泽悦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泽悦”）债权本金

4,000 万元及利息 967.56 万元，偿还海南盈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盈

飞”）债权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109.08 万元。同日，公司分别与天津泽悦及海南

盈飞签订了相关债务延期协议。鉴于前期公司披露的子公司股权转让交易受外部

环境影响进展低于预期，本次债务延期是为了保障公司短期资金流动性充裕，维

持公司正常的生产投资进度，同时优先偿还了近期即将到期的短期且有担保的融

资债务，从而优化债务结构。公司将于收到相关股权转让款后陆续按期清偿剩余

债务，确保资产负债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偿还天津泽悦及海南盈飞债务本金

合计人民币 1.7 亿元，剩余债务本金合计人民币 2.96 亿元，母公司融资成本对比

过去三年平均水平有所下降。本次天津泽悦及海南盈飞债务延期产生的利息将减

少公司 2022 年度净利润 1,247.3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51%，

具体以年度会计师审计为准。 

（一）天津泽悦债务事项 

公司与天津泽悦的债务原为公司与东莞瑞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莞瑞禾”）的债务。2021 年 8 月 9 日，东莞瑞禾将对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及相

应担保权利转让给天津泽悦，债权本金为 345,852,514.12 元。2022 年 5 月，公司

偿还天津泽悦债权本金 1 亿元及利息 40,389,809.43 元，剩余本金 245,852,514.12

元及利息继续按照《债务清偿协议》的约定执行。 

2022 年 8 月 15 日，公司与天津泽悦签订了《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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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公司应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前偿还天津泽悦本金 4,000 万元及相应利息，剩

余债务延期 12 个月偿还，延期后公司应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一次性清偿剩余全

部本金，即人民币 205,852,514.12 元；公司按季度向天津泽悦支付利息（利率为

15.40%每年）。原担保人继续为本次《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项下公司

应偿还的债务提供担保，具体详见“二、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司于签署合同当

日偿还天津泽悦债权本金 4,000 万元及利息 967.56 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偿还天津泽悦本金 1.4 亿元及利息 5,016.81 万元，

剩余本金 205,852,514.12 元及利息继续按照《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的约定执行。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债务清偿协议>暨全资

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4），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

披露的《关于签订<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偿还部分债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二）海南盈飞债务事项 

公司与海南盈飞债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转让

的债权本金 64,817,916.67 元（以下简称“第一笔债权”），第二部分为青岛博扬

基业信息科技合伙企业转让的债权本金 5,500 万元（以下简称“第二笔债权”）。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偿还第二笔债权本金 2,000 万元，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偿还第二笔债权本金 500 万元。 

2022 年 8 月 15 日，公司与海南盈飞签订《债务延期及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公司应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偿还第二笔债权本金 500 万元及相应利

息。海南盈飞同意公司延期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一次性偿还第二笔债权剩余本金

2,500 万元及对应利息（利率为 15.40%每年）。第一笔债权本金 64,817,916.67 元

的偿还日期仍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按季度向海南盈飞支付利息（利率为

15.40%每年）。公司于签署合同当日偿还海南盈飞债权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

109.08 万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偿还本金 3,000 万元及利息 1,524.51 万元，剩余

本金 89,817,916.67 元及利息继续按照《债务延期及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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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债务清偿协议>暨债

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

<债务延期及债权转让协议>暨债务重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泽悦《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甲方：天津泽悦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务本金确认 

甲乙双方确认，截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乙方应付甲方的债务本金为人民币

245,852,514.12 元。 

第二条  债务偿还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于 2022 年 8 月 16 日前向甲方归还债务本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及截止 2022 年 8 月 16 日债务本金人民币 245,852,514.12 元的利息。 

乙方向甲方归还债务本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后，剩余债务本金人民币

205,852,514.12 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偿还。 

第三条 债务延期清偿 

1、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下，甲方同意乙方

剩余债务人民币 205,852,514.12 元延期 12 个月。延期后，乙方应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一次性清偿该债务的剩余全部本金，即人民币 205,852,514.12 元。 

2、乙方应按季度向甲方支付利息，即： 

（1）乙方应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前向甲方支付该债务 3 个月利息。 

（2）乙方应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前向甲方支付该债务 3 个月利息。 

（3）乙方应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前向甲方支付该债务 3 个月利息。 

（4）乙方应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向甲方一次性偿还该债务全部本金人民币

205,852,514.12 的同时支付该债务的利息。 

3、提前还款的约定 

除乙方以抵押、质押电站抵偿甲方债权外，如乙方提前还款，除应偿还的本

金与利息外，还需另外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标准为该债权总额的 5%。违约金

由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债务本金及利息的同时一并支付给甲方。 



4 

第四条 担保及监管 

1、除已经解除的各项担保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外，原债权文书项下的各项

担保措施及强制执行措施继续有效，直至乙方向甲方归还全部债务本金、利息、

违约及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之日止。 

2、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各担保人同意为乙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

项义务继续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及其他股权质押、动产抵押、收费权质

押担保，各担保人确认所有担保继续合法、有效，直至债务清偿完毕止。乙方确

保甲方认可的该债权抵押或质押担保物的价值不低于该债权余额的 1.6 倍情况

下，甲方同意配合乙方提出的部分资产解押诉求。 

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抵押人/质押人不得转让、出租、抵押、质押、

赠与抵押物、质押物，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不

得对外提供任何担保，否则转让、出租、抵押、质押、赠与、担保行为无效。 

在债务清偿前，深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如转让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

司、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

股权、债权及其电站项目的，甲方或甲方指定第三方有优先购买权。 

在乙方债务清偿出现逾期的情况下，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以其债务担保资产包

括但不限于尚未处置的宁夏揭阳中源电力有限公司、合肥市永聚太阳能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按照甲方聘请且乙方认可的

评估机构评估值折抵乙方对甲方的全部债务，不足部分由乙方另行偿还，超过债

务的部分由甲方将相应的价款支付给乙方。 

4、如乙方及其担保人发生资产处置、重组、对外投资、担保等行为的，甲

方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乙方将处置资产的收益用于向甲方归还债务本金和利

息，归还冲抵顺序为违约金（包括为实现该等权利发生的全部成本），利息，本

金；如冲抵本金的则视为提前还款，提前还款的约定参照第三条第三款执行。 

第五条  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按照原债权文书及《债

务清偿协议》、《<债务清偿协议>之变更协议》、《<债务清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规定，立即偿还甲方全部剩余债权及违约金及甲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原债权人和甲方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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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且有权立即申请法院继续执行，拍卖抵押物、

质押物。 

甲、乙双方确认，如抵押物、质押物两次流拍后，乙方应当按照签署本协议

时双方认可的电站抵押物的价值与届时流拍价两者中较低的价格折抵乙方应付

甲方的一切款项。 

（二）海南盈飞《债务延期及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甲方：海南盈飞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延期清偿 

1、乙方应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向甲方偿还第二笔债权本金人民币 5,000,000

元。 

2、乙方应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向甲方支付第二笔债权全部本金人民币

30,000,000 元所对应的自 2022 年 5 月 23 日（上期利息结算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止的全部利息。 

3、甲方同意乙方延期至 2022 年 9 月 15 日一次性清偿第二笔债权剩余全部

本金人民币 25,000,000 元及对应利息。 

4、甲方同意延期后该笔债权的年化利率仍为 15.4%（日利率 15.4%/360）不

变。 

5、甲、乙双方确认第一笔债权本金人民币 64,817,916.67 元仍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不变。乙方应按日 15.4%/360 计息，按季度向甲方支付利息。 

第二条 提前还款的约定 

乙方申请提前还款，除应偿还的本金与利息外，还需另外支付违约金，违约

金的标准为该笔债权总额的 5%。违约金由乙方在向甲方支付债务本金及利息的

同时一并支付给甲方。 

第三条 违约责任 

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的，对逾期借款每日计收千分之一的利

息。除应偿还的本金与利息外，乙方还需另外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标准为该笔

债权总额的 5%。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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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偿还上述债务本金合计人民币 1.7

亿元，剩余债务本金合计人民币 2.96 亿元，母公司融资成本对比过去三年平均

水平有所下降。鉴于前期公司披露的子公司股权转让交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进展低

于预期，本次债务延期是为了保障公司短期资金流动性充裕，维持公司正常的生

产投资进度，同时优先偿还了近期即将到期的短期且有担保的融资债务，从而优

化债务结构。公司将于收到相关股权转让款后陆续按期清偿剩余债务，确保资产

负债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2、本次天津泽悦及海南盈飞债务延期产生的利息将减少公司 2022 年度净利

润 1,247.30 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51%，具体以年度会计师

审计为准。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七日 

http://www.cninfo.com.cn/

